2026年黄河流域协同科技创新（科技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）项目联合申报协议
甲方：山东第二医科大学
乙方：
根据《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《山东省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经协商一致，双方就     （项目名称）     项目联合申报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合作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1、本合作协议用于申报黄河流域协同科技创新（科技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）项目。
2、本项目由  山东第二医科大学  作为项目牵头单位，联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同申报。
二、任务分工
1、甲方：
2、乙方：
三、财政经费分配
项目获得资助后，由甲方单位统一进行管理，并完全按照各单位任务进行财政经费分配。甲方应制作财政经费预算安排，并严格按财政经费预算安排表的要求开支经费。
四、项目实施机制
1、项目申报：项目由甲方组织申报。在此阶段，科研团队需提交详细的项目计划书，说明项目的研究目标、预期成果、实施方案、资源需求等。
2、团队建设与管理：项目负责人通常负责整体协调，研究人员按申报书分工承担具体任务。
3、项目执行与监督：甲方科研主管部门定期监控进展情况，确保按计划推进，涉及实验设计与执行、数据收集与分析、成果初步验证等研究工作。此外，项目还需接受相关内部或外部审查，以评估进展并进行必要的调整。
4、风险管理与问题解决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需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，及时调整策略、解决问题是确保项目顺利完成的重要保证。
五、知识产权和成果分配
除双方另有约定外，双方对于在项目合作过程中获得的工作成果（指一方在完成项目任务的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方法、流程、专有技术等，无论该工作成果是否获得或可能获得知识产权保护）的权利分配约定如下：
1、甲方独立完成的工作成果归甲方所有，甲方对该工作成果享有独占且不受限制的权利。
2、乙方独立完成的工作成果归乙方所有，乙方对该工作成果享有独占且不受限制的权利。
3、甲乙双方共同完成的工作成果归甲乙双方共同所有。
六、保密约定
在协议磋商、签订、履行过程中，甲乙双方对合作的一切内容及接触到的对方信息负有保密义务，任何一方未经另一方书面许可不得对外披露相关信息。
七、其他
1、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2、本协议仅限于本次项目申报，如需申报其他项目，需另行签订协议。
3、协议双方中任何一方欲变更、解除本协议，必须采取书面形式，口头无效，解除协议需提前三个月向对方提出。
4、若执行合同中因遭遇不可抗力，导致协议不能顺利履行时，双方各自承担自己的损失，均不承担违约责任，双方应尽快通知对方以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，并共同协商变更或者解除本协议。
5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应本着互惠互利、友好协商的原则，另行约定，并以本协议附件的形式体现。
6、本协议一式4份，双方各执2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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